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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南川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经费资助和管理使用办法（试行）》的通知
南川府办发〔2012〕154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区内有关企业，区内各博士后设站单位：
    《南川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经费资助和管理使用办法（试行）》已经区政府第20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年10月25日
 
南川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经费资助和管理使用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重庆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精神，培养造就一批复合型、创新型高层次人才，助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根据《重庆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设置和管理办法（试行）》和《重庆市博士后研究人员资助经费管理和使用办法（试行）》有关规定，结合南川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区博士后研究人员资助对象为在南川辖区范围内设立的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市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招收培养的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第三条 博士后研究人员经费资助应坚持科学合理、公平竞争、突出重点的原则，鼓励创新和超越。加大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和资助力度，突出培养创新型人才，注重培养应用型人才。
    第四条 设站单位应促进科技成果的就地转化，确保资助经费发挥有效作用。
第二章 经费资助
    第五条 区财政每年按市级财政资助的人数和金额给予1：1配套资助，统一用于博士后研究人员科研工作资助。
    第六条 博士后研究人员经费资助形式分为日常经费资助和研究项目特别资助。日常经费资助标准为每人10万元/两年，研究项目特别资助分为一等资助20万元/次，二等资助10万元/次，三等资助5万元/次。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可同时申请以上两项资助。
    第七条 博士后研究人员日常经费资助70%可用于生活补贴，如工资、医疗费、生活补助等，30%可用于工作经费。研究项目特别资助主要用于科研工作，如添置小型必备的仪器、设备、实验材料、试剂、图书资料及计算机、工作差旅费等。博士后设站单位必须保障博士后科研和工资福利待遇经费支出。博士后设站单位管理费、课题奖金、提成奖金等不得在博士后资助经费中列支。
    第八条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助经费纳入区财政预算安排。
第三章 资助程序
    第九条 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成功申请重庆市财政的资助经费后经如下程序向区人力社保局提出申请。
    （一）如实填写《南川区博士后日常经费资助申请表》或《南川区博士后研究项目特别资助申请表》及成功申请市级财政资助经费的相关证明材料；
    （二）区人力社保局审查并签署意见；
    （三）区人民政府审批后由区财政局统一划拔到设站单位。
第四章 经费管理和监督
    第十条 博士后研究人员资助经费是补助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科研工作和生活福利专项费用。设站单位要单独建账，专款专用。
    第十一条 博士后研究人员资助经费需由获资助者根据工作需要向设站单位提出使用意见，设站单位根据科研工作进展情况统一掌握列支。获资助者提出的使用计划要送合作导师审核后按现行的财务管理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获资助者如有违反道德规范、触犯刑律、弄虚作假、私自出国3个月以上或擅自离开博士后工作岗位30天，经调查核实后，要追回其全部资助，并予以通报。
    第十三条 因患病等原因，致使无法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的获资助者及其设站单位，应及时办理退站手续，剩余经费应退回。
    第十四条 获资助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如中途退站，须全额退回资助经费。
    第十五条 获资助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期满出站时，应将在站期间取得的研究项目总结报告和成果报设站单位，并报区人力社保局备案。原购置的办公设备及办公用品应移交博士后设站单位。
    第十六条 区财政局会同区人力社保局对博士后研究人员资助经费实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发现弄虚作假、挤占、挪用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一经查实，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追回已拨付的资助资金。
    第十七条 各设站单位要主动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对违反规定使用不当的，应予以及时纠正。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区人力社保局、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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